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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 枝 花 市 生 态 环 境 局
攀环函〔2022〕37号

攀枝花市生态环境局
关于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职工医院
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（DSA）改建项目

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职工医院：

你单位《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（DSA）改建项目环境影

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收悉。根据国家相关法律

法规，经研究，批复如下。

一、项目建设内容和总体要求

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攀枝花市东区弄弄坪中路 187号中国

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职工医院住院楼 10楼，主要建设内容：

拟将原介入手术室进行改造，将原有观察窗、门和墙体拆除，

扩大手术室面积，重新建造新的机房防护墙，安装防护门和

观察窗，将无菌器械室改为手术室配套的设备间，并对机房、

控制室和设备间等进行装修。改造后，介入手术室面积约

46.44m
2，净空尺寸 7.74m（长）×6.00m（宽）×4.50m（高）。

同时在改造后的介入手术室内新增使用 1台 Innova IGS 5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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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（DSA，额定管电压 125kV，额定管电

流 1000mA）进行介入治疗手术，属于Ⅱ类射线装置。项目

总投资 660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 24.15万元。

医院已取得《辐射安全许可证》（川环辐证〔00319〕），

许可种类和范围为：使用Ⅰ类放射源；使用Ⅱ类、Ⅲ类射线

装置；使用非密封放射性物质，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

场所。本次项目环评属于新增Ⅱ类射线装置和改建工作场所，

为重新申领辐射安全许可证开展的环境影响评价。该项目系

核技术在医疗领域内的具体应用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建设

理由正当。该项目严格按照《报告表》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

质、规模、工艺、地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建设和运行，

使用射线装置产生的电离辐射及其它污染物排放可以满足

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，职业工作人员和公众照射剂量满足

《报告表》提出的管理限值要求。因此，我局同意《报告表》

结论。你院应全面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对策

措施和本批复要求。

二、项目建设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

（一）加强施工期的环境保护工作，严格按照《报告表》

中提出的有关要求，落实环保投资，落实各项辐射环境安全

防护及污染防治措施，避免施工期环境扰民。

（二）应确保各辐射工作场所墙体、门窗和屋顶屏蔽能力

满足防护要求，各项辐射防护与安全措施满足相关规定。

（三）应完善核与辐射安全管理制度，将新增项目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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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入单位辐射环境安全管理中，及时更新射线装置的台帐等

各项档案资料。

（四）应配备相应的辐射监测设备和辐射防护用品，并

制定新增辐射工作场所的监测计划，并按相关规定落实到位。

（五）新增辐射从业人员应参加辐射安全和防护知识的培

训，确保持证上岗。

三、申请许可证工作

项目辐射工作场所及相应的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（设

备）建成且满足辐射安全许可证申报条件，你院可以按照相

关规定到四川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四川省生态环境厅

窗口提交重新申请领取《辐射安全许可证》相应申报材料，

申请办理《辐射安全许可证》。办理前还应登陆全国核技术

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（http://rr.mee.gov.cn）提交相关资料。

四、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

项目建设必须依法严格执行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。项

目竣工后，应依法依规在规定期限内对项目配套建设的环境

保护设施进行验收，公开验收信息，并向我局报送，同时登

录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填报相关信息。

验收报告以及其它档案资料应存档备查。验收合格后，项目

方可投入生产或使用。

该《报告表》经批准后，如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或

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你单位

应当重新报批《报告表》，否则不得实施建设。自《报告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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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准之日起，如项目超过 5年未开工建设，《报告表》应当

报我局重新审核。

五、项目运行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

（一）项目运行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标准和规定

实施。单位辐射工作人员的个人剂量约束值应严格控制为

5mSv/年。公众个人剂量约束值为 0.1 mSv/年。

（二）加强辐射工作场所的管理，定期检查各辐射工作

场所的各项安全和辐射防护措施，防止运行故障的发生，确

保实时有效。杜绝射线泄露、公众及操作人员被误照射等事

故发生。

（三）按照制定的监测计划，每年委托有资质单位开展

辐射环境监测，同时定期开展自我监测，并记录备查。

（四）依法对辐射工作人员进行个人剂量监测，特别应

加强对从事介入治疗的医护人员的辐射防护和剂量管理，建

立辐射工作人员的个人剂量档案。个人剂量监测结果超过

1.25mSv/季的应核实，必要时采取适当措施，确保个人剂量

安全；发现个人剂量监测结果异常（>5mSv/年）应当立即组

织调查并采取措施，有关情况及时报告我局。

（五）严格落实《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〈四川省

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监督检查大纲（2016）〉的通知》（川

环函〔2016〕1400号）中的各项规定。

（六）你单位应当按照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

和防护管理办法》（环保部令第 18号）和《四川省环境保护

厅办公室关于印发〈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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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年度评估报告格式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川环办发〔2016〕

152号）的要求编写辐射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自查评估报告，

并于次年 1月 31日前上传至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

系统。

（七）你单位对射线装置实施报废处置时，应当对射线

装置内的高压射线管进行拆解和去功能化。

六、我局委托东区生态环境局开展该项目的日常环境保

护监督检查工作。

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后 7个工作日内，将批准后的《报

告表》报送东区生态环境局备案，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

境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另外，你单位必须依法完备项目建设其他行政许可相关

手续。

攀枝花市生态环境局

2022年 3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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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东区生态环境局，攀枝花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

队，四川省攀枝花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，四川省核工业辐

射测试防护院（四川省核应急技术支持中心）。

攀枝花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2年 3月 9日印发


